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就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HKC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8） 

 

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兩 (2) 股股份  

獲發一 (1) 股供股股份的基準  

以非包銷基準進行供股之結果  

 
茲提述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日之供

股章程（「該章程」），內容有關供股。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章程所

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供股結果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六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即最後接納時間： 

 

(i) 已接獲暫定配額通知書項下十二 (12)份暫定配額之有效接納，涉及合共 

51,823,997股供股股份，相當於供股項下將予提呈供股股份最高數目 

77,833,203股的約 66.6% ；及 

 

(ii) 已接獲額外申請表格項下九 (9)份額外供股股份之有效申請，涉及合共 

45,559,507股額外供股股份，相當於供股項下將予提呈供股股份最高數目 

77,833,203股的約 58.5%。 

 

 

* 僅供識別 

 



 

合共21份有關97,383,504股供股股份之有效接納及申請已獲接納及申請，相當於供股

項下將予提呈供股股份最高數目77,833,203股的約 125.1%。 

 

根據上述結果，供股獲超額認購19,550,301股供股股份，相當於供股項下將予提呈供

股股份最高數目 77,833,203股的約25.1%。 

 

 

額外申請 

 

根據上文所述暫定配額通知書項下之暫定配額有效接納數量計算，26,009,206股供股

股份，相當於供股股份最高數目約 33.4%，可根據額外申請表格以供認購。該等額外

供股股份數目不足以滿足根據額外申請表格提出合共45,559,507股供股股份之有效申

請。 

 

額外供股股份乃根據該章程所載原則作出分配。鑑於額外申請表格項下可供認購之額

外供股股份數目不足以滿足所有有效申請，向申請額外供股股份之合資格股東分配 

26,009,206 股供股股份乃按公平公正基準盡可能在實際可行情況下按每份申請所申請

額外供股股份數目約57.09%之比例進行。分配額外供股股份僅參考所申請之額外供

股股份數目，並無參考透過暫定配額通知書申請認購之供股股份或相關合資格股東所

持現有股份數目，亦不會優先處理補足零碎股份之申請。 

 

供股之縮減機制 

 

誠如該章程所述，任何股東就其於供股項下的保證配額或額外申請表格項下的額外供

股股份提出之申請均將縮減至 (a) 不會導致本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8.08(1)條的公眾持

股量規定；及(b)根據上市規則第7.19(5)(b)條附註觸發相關股東須根據收購守則訂提

呈全面收購要約責任。 
 

經考慮供股之配發結果後，據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本公司並不知悉任何合資格

股東的任何供股股份申請將導致本公司違反上市規則第8.08(1)條的公眾持股量規定或

須履行收購守則項下之全面收購責任。因此，本公司並無觸發縮減機制，而所有供股

股份申請亦毋須縮減。 

 

 

 

 

 

 

 



 

所得款項用途 

 

根據77,833,203股供股股份的認購情況，此次供股所得款項總額及款項淨額分別約為

21.8百萬港元和20.9百萬港元。根據不可撤回承諾，陳重義先生已不可撤回及無條件

地向公司承諾，他將以逐元抵消的方式，以股東貸款抵扣其應支付的供股股份的認購

款（以及可能分配給他的額外供股股份）。在啟動安排之前，股東貸款約為17.5百萬

港元。在分配給陳重義先生合共53,842,508供股股份中，53,023,008股是以他的名義認

購，認購金額約為14.8百萬港元，此金額用於抵消其部分股東貸款，而其餘的819,500

供股股份則通過一家証券公司以現金認購。因此，此次供股的總收益約為7.0百萬港

元，而扣除費用後的所得款項淨額約為6.1百萬港元。本公司計劃將供股所得款項淨

額悉數用於償還本集團之銀行借款。 

 

緊接啟動以上安排及截至本公告日期，剩餘的股東貸款約為2.7 百萬港元。 

 

 

本公司股權架構 

 

根據本公司之可得資料，並就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本公

司於緊接供股完成前及緊隨供股完成後之股權架構供參考如下： 

 

 

股東 

 

緊接供股完成前 

緊隨供股完成後及 

於本公告日期 

  

股份數目 

 

概約 % 

 

 

股份數目 

 

概約 % 

董事     

陳重義 85,219,029 

(附註1) 

54.7 140,437,292 

(附註2)  

60.1 

陳重言 11,724,398 7.5 11,724,398 5.0 

陳明謙 327,124 0.2 327,124 0.1 

葉文瀚 192,200 0.1 286,769 0.1 

林文厚 78,125 0.1 78,125 0.03 

胡國林 375 0.0002 375 0.0002 

溫文麗          18,125     0.01          18,125    0.008 

小計 97,559,376 62.7 152,872,208 65.5 

公眾股東   58,107,031     37.3   80,627,402      34.5 

總計 155,666,407 

========= 

100.0 

===== 

233,499,610 

========= 

100.0 

===== 

 

 

 

 

 

 



 

附註： 

1. 上述 85,219,029 股股份中包括 Light Emotion Limited（由陳重義先生及其妻子劉文

婷女士擁有之公司）持有之2,751,510股股份。 
 

2. 上述 140,437,292 股股份中包括 Light Emotion Limited（由陳重義先生及其妻子劉

文婷女士擁有之公司）持有之 4,127,265 股股份。 
 

3. 本表所列百分比均經四捨五入調整。 

 

寄發繳足股款供股股份的股票及退款支票 

 

登記處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二）將繳足股款供股股份的股票及(如有)部

份不獲接納之額外供股股份申請的退款支票(不計利息)以平郵方式寄發予申請人之登

記地址，郵寄風險概由申請人自行承擔。 

 

開始買賣繳足股款供股股份 

 

預計繳足股款供股股份將於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星期三）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

開始買賣。 

 

 

承董事會命 

香港通訊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陳重義 

香港，二零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重義先生、陳重言先生、陳明謙先生、胡國

林先生、葉文瀚先生、林文厚先生及溫文麗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趙雅穎先生、朱初

立醫生、羅家熊博士及黃國樑先生。 

 


